
嶺東中學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實施計畫 
 

106年 12月 04日行政會議審查修訂 

110年 09月 06日行政會議修訂 

110年 09月 14日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二、學生輔導法及施行細則 
三、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實施要點 
二、嶺東中學學生輔導工作三級輔導機制實施計畫 

 
貮、目的 

運用三級輔導架構建立中途離校學生之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機制，以積極作為協助學

生穩定就學，維護學生受教權益，落實《兒童權利公約》之精神。 
 
參、名詞定義 
一、本計畫所稱之中途離校學生，係指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三日以上，包括符合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
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學籍管理辦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之視為休學之學生。 

(二)符合學籍管理辦法第十七條第一項所定之休學學生。 
 
二、本計畫所稱之長期缺課學生，係指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日間部：符合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二十六條所定，全學期缺課節數達
修習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之學生。 

(二)進修部：符合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二十二條所定，全學期缺課
節數達修習總節數二初之一，或曠課累積達三十六節之學生。 

 
三、本計畫所稱之轉學生，係指符合學籍管理辦法第十六條所定，由原學校發給轉學證明

書者。 
 
肆、實施對象 
一、當日未到校上課，且經聯繫無著，無法確定原因之學生。 
二、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 3日(含)以上之學生。 
三、自學期開學日起未到校辦理註冊達 3日(含)以上，且無正當理由之學生(含新生已辦理
報到者)。 

四、辦理轉學，但未向轉入學校報到達 3日(含)以上之學生。 
五、休學或其他原因失學者(須追蹤至學生滿十八歲為止)。 
六、長期缺課學生(符合前點第二項者)。 



七、家庭經濟困難或遭遇重大事件之學生。 
八、復學生(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二款者，須追蹤輔導至其穩定就學)。 
九、轉學生(符合前點第三項者，須追蹤輔導至其穩定就學)。 

 
伍、實施方式 
一、設置中途離校學生輔導小組(以下簡稱輔導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輔導主任擔任
執行秘書，成員包含：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實習主任、主任教官、進修部主任、註

冊組長、進修部註冊組長、生輔組長、輔導組長、輔導教師、導師等，以跨處室分工

合作模式，共同協助學生。 
 
二、輔導小組之分工編組如下： 

任務編組 單    位 職    稱 執          掌 
召 集人 校長室 校        長 綜理及督導各組執行事項  

執行秘書 輔導室 輔導主任 

1.統籌執行中途離校學生預防及輔導相關事
項。 

2.執行召集人交辦事項。 
3.召開中途離校學生輔導小組會議。 

通報組 
教務處 
進修部 

教務主任 
註冊組長 

 
進修部主任 
進修部註冊組長 

1.進行中途離校通報、結案作業。   
2.應每月定期檢視中途離校學生通報系統，掌
握通報人數及學生現況。  

3.上傳「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實施計畫」、
「中途離校學生輔導小組編組表」。  

4.建置及掌握中途離校學生名冊(含進修部)。   

學務組 
學務處 
教官室 
進修部 

學務主任 
主任教官 
生輔組長 

 
進修部主任 
進修部生輔組長 
各班導師 

1.掌握學生缺曠課情形及聯繫家長。 
2.協請警政、社政、醫療等資源進行追蹤、協
尋及輔導。 

3.進行中途離學生填報作業。 
4.定期追蹤、掌握現況。 
5.填寫中途離校學生追蹤輔導紀錄表(1)。 
6.無故缺曠課名冊。 

教務組 
教務處 
進修部 
實習處 

教務主任 
教學組長 
註冊組長 

 
進修部主任 
進修部教學組長 
進修部註冊組長 

 
實習主任 
各科主任 

1.規劃課程計畫時，應考量學生學習與興趣、
性向、能力及需求，於校定課程納入多元、

彈性之學習內容。 
2.訂定復學生補救教學方案。 
3.訂定事件處理期間成績考查或評量方式。  
4.中途離校學生學籍轉換處理。   
5.建立學習狀況不佳學生預警機制。  
6.協助辦理適性科班調整。 



輔導組 輔導處 

輔導主任 
輔導組長 
輔導教師 
各班導師 

1.提供諮商輔導。 
2.協助中途離校學生家庭支持。 
3.建立中途離校學生個案輔導紀錄。 
4.聯絡校外專業人員(社工、警察等)擔任諮詢
顧問。 

5.提供復學生生活輔導。 
6.定期追蹤、掌握現況，並填寫中途離校學生
追蹤輔導紀錄表(2)。 

宣導組 

教務處 
學務處 
實習處 
進修部 
輔導室 

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 
實習主任 
進修部主任 
輔導主任 

1.推展穩定就學及中途離校輔導機制宣傳活
動。  

2.辦理教師進修活動。  
3.增進教師辨識行為之能力，並提升其輔導知
能。  

4.強化學校預防及處理學生中途離校事件之能
力與措施。  

 
三、輔導小組依實際需要召開追蹤輔導會議，評估學生狀況及需要，依下列階段擬定適性

輔導策略，由各單位依職掌事項執行： 
(一)學生穩定就學預防階段： 

1.掌握每日到校學生人數與缺（曠）課情形，並針對缺（曠）課學生進行聯繫、通知
與追蹤。 

2.學校於規劃課程計畫時，應同時考量學生學習與興趣、性向、能力及需求，於校定
課程納入多元彈性之學習內容，增加學生適性修習之機會，進而強化學生穩定之意

願。 
3.提供學生多元、適性課程或職業試探，協助其適性發展，以強化學生穩定就學。 
4.學校針對個別學生學習問題或其他特殊需求，運用各種資源，進行差異化教學或補
救教學，協助學生有效學習。 

5.學生確有調整科班、轉銜學制或轉學需求者，由導師與輔導室提出輔導紀錄，會同
教務處、實習處、進修部，共同協助之。 

6.針對學生需求，運用相關網絡資源（如: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家庭教育中心、勞政、
衛政、社政、警政、民間團體及醫療資源等），共同協助學生穩定就學。 

 
(二)學生中途離校處理階段：依學生請假規則、缺（曠）課、臨時外出管理等相關規範
辦理，並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中途離校輔導機制處理流程」（如附件一）與「高級

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系統通報流程」(如附件二，)啟動學校處理程序。 
1.針對無故缺（曠）課學生進行追蹤與掌握。 
2.實施休、轉學學生之追蹤及必要之資源轉介。 
3.針對學生個別因素實施輔導與持續追蹤，視需要轉介相關單位進行適性輔導與協助。 
4.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 3日(含)以上、休學或轉學之學生，學校應
即填寫中途離校學生通報紀錄表（附件三）及採取下列積極處理措施： 

(1)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 3日(含)以上之學生，積極協助學生返校



就學，必要時依據個案類型偕同學生家長洽請警察機關進行協助。 
(2)辦理休學之學生，應了解與掌握學生休學原因，定期追蹤輔導，並提供復學相關
資訊。 

(3)辦理轉學之學生，由輔導室追蹤、掌握學生情形，並視學生需求提供相關資訊。 
(4)學生中途離校原因發生（含休學）或復學後，應於 3日內完成通報或結案作業。 

 
(三)學生離校/復學後追蹤階段 

1. 檢討個案發生原因與未來防範。 
2. 關懷個案學生定期追蹤輔導與協助。 
3. 針對個案處理流程檢討與改進。 
4. 針對有意願復學學生，積極主動聯繫、協助辦理復學相關事宜。 
5. 詳載學生返校後就學輔導措施紀錄並進行通報，以利後續之追蹤輔導。 
6.依學生需要引進跨網絡單位（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家庭教育中心、教育部青年發
展署、社政、衛政、警政、勞政）或民間團體資源等，提供多元適性輔導與相關資

源介入，以協助學生穩定就學。 
 
陸、學校每學期依各責任人員辦理情形進行考評，並予以敘獎或輔導，以增進推動成效。 
 
柒、本計畫經行政會議討論，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嶺東中學學生穩定就學及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處理流程 

 

 
 
 
 
 

◎中途離校原因類型建議處理方式：	

1.個人因素（因健康狀況、精神或心理疾病、生活作息不規律、物質濫用、藥物濫用等）--	轉介醫療機構。	

2.家庭因素（因經濟因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受家長職業或不良生活習性影響、家長或監護人虐待或傷害、須照顧家

人、親屬失和、居家交通不便、家庭功能不彰等）--協請相關社政單位提供協助。	

3.學校因素（因對學校課程、生活無興趣、缺曠課過多、觸犯校規過多、課業壓力、師生關係、同儕關係、校園霸凌

等）--輔導小組提供輔導機制。	

4.社會因素（受同儕、朋友影響、加入幫派或不良青少年組織、流連、沉迷網咖或其他不當場所等）--校安通報與警察

及相關機關協尋。	

5.其他因素	

＊進修部於下午 8 時前掌握未到學生並聯繫家長。 
 
 

不需通報	 需通報	

恢復正常上學	

導								師	

上午 9時前	

掌握未到學生	

聯繫家長	

回		校	

協助完成請假程序	

返校後追蹤與輔導	

導								師	

是	

缺曠課 1 日以內	 辦理休學、轉學

或	

導師/註冊組	

毒品成癮者單

一窗口服務	

法務部	

毒危中心	

了解與掌握學生休（轉）學原因	

至主要通報人員取得帳號密碼，

登入系統填寫中途離校學生追蹤

輔導紀錄表	

協助復學、轉學或轉銜	

主要通報人員進行結案	

	

定期追蹤、掌

握現況填寫中

途離校學生追

蹤輔導紀錄

表。	

	

導師/學務處	
							(生輔組)	

需社政介入與

協助對象（家	

庭支持相關資

源）	

	

衛生福利部	
	

疑似或涉及違

法或犯罪需警

政資源介入者	

	

內政部警政署 
	

提供有就業需

求學生職業訓

練與就業資源	

	

勞動部 
	

國中畢業未升

學、未就業者	

	

教育部	

青年發展署	

	

進行中途離校通報	

登入系統進行學生通報作業，以建立管制作業，系統提供學生休(轉)學動態資訊。	

主要通報人員	否	否	

學		生	

掌握學生、聯繫家長	
（必要時依據個案類型，尋求警政或其他相

關單位資源，進行追蹤、協尋等相關措

施。）	

通報人員進行中途離校通報	

缺曠課超過 3日以上	

(含開學未註冊)	

是	

回		校	

恢復正常上學	

主要通報人員進行結案	

導師/學務處(生輔組)	/教務處(註冊組)	

協助完成請假程序	

返校後追蹤與輔導，並視個案	

狀況得轉介輔導室。	
（必要時依據個案類型，尋求社

政、醫療或其他相關單位資源，進

行輔導與恢復上學相關措施）。	

填寫中途離校學生追蹤輔導紀錄表	

導師/學務處(生輔組)/輔導室	



附件二 

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系統通報處理流程 

	

 
 

 
 

◎通報對象：(請逕至 http://leaver.ncnu.edu.tw/進行通報作業)	

1. 未經請假且未到校上課超過 3日以上之學生。	
2. 轉學時未向轉入學校報到超過 3日以上之學生(含學期開學未到校註冊超過 3日以上之學生)。	
3. 放棄、廢止學籍之學生。	
4. 休學或其他原因失學者。	
5. 長期缺課學生(指全學期缺課節數達教學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之學生)。	
6. 	
	
◎可結案條件(符合穩定就學要件)：	

1. 學生無故缺曠課 3日以上，日後學生返校就學，該生之通報案件即可結案。	
2. 學生辦理休學之通報案件，日後學生辦理復學，該生之通報案件即可結案。	
3. 學生辦理轉學之通報案件，日後系統有訊息告知該生已轉入他校，或確定掌握該生已轉至他校，該生之
通報案件即可結案。	

4. 學生轉學到專科學校（含國外學校），請通報該生轉學後可立即結案，結案說明請填寫該生轉學的學校校
名。	

5. 學生辦理休學或其他原因失學，日後該生一直未回到學校就學或喪失學籍之學生，需追蹤至 18 歲為止。
該生年滿 18 歲且喪失學籍者，由各校承辦人員決定是否結案。	



附件三	
正面	

嶺東中學學生穩定就學及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	

學生追蹤輔導紀錄表(1)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反面	

嶺東中學學生穩定就學及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	
學生追蹤輔導紀錄表(2)	

	
 

 


